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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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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組別：行政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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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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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內政部警政署於民國 96 年 7 月 6 日頒布提升路檢盤查效能策進作法中，

試述路檢盤查應注意事項為何？（25 分）

二、為便利民眾刑事案件之報案，設有「單一窗口」，請解釋單一窗口的依據

與意義。（5 分）其實施原則為何？試申論之。（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6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警察勤務原理中之勤務運作迅速機動原則，有所謂的「警察到達時間理論（TAP 理論）」，關於「警

察到達時間理論（TAP 理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當警方反應時間愈短，歹徒侵入時間愈短，則其破案率越高，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當警方反應時間愈長，歹徒侵入時間愈長，則其破案率越高，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當警方反應時間愈長，歹徒侵入時間愈短，則其破案率越高，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當警方反應時間愈短，歹徒侵入時間愈長，則其破案率越高，嚇阻犯罪之作用愈大

2 有關警察職權行使法之查證身分、攔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之攔停為「交通攔停」；同法第 8 條之攔停為「治安攔停」

警察執行臨檢，對於相對人身分查問無顯然偽造、變造或其他明顯不正確之事，亦無其他通緝

或贓車等情事，但仍對該相對人身分有所懷疑，可強行帶往警所做進一步查證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檢查」相當於刑事訴訟法上之行政搜索，因此不得具

侵入性

進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檢查時，警察可以要求當事人出於任意性提示其所

攜帶之物品，並對其所提示之物品進行詢問；必要時，未得當事人同意亦可以手觸摸其身體衣

物及所攜帶之物品外部

3 依警察機關執行臨檢場所身分查證作業程序規定，警察人員於執行臨檢、身分查證時，若受臨檢、

身分查證人不同意，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時，關於警察人員處置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異議有理，停止臨檢、身分查證，任其離去；或更正執行臨檢、身分查證之方法、程序或行為

後，繼續執行之

異議無理由，於請示分局長後，續行臨檢、身分查證，執行程序與同意受檢相同

受檢人請求時，填具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一式三聯

警察執行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措施，適用提審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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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2 條規定，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認對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

體、自由、名譽或財產，將有危害行為，或有觸犯刑事法律之虞者，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其相

關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資料之蒐集，不得及於與蒐集對象接觸及隨行之人

警察依規定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特定人相關資料，應敘明原因事實，經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

局長核准後實施

經遴選為第三人者，除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得給予證明文件以茲感謝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 1 年，但認有繼續蒐集必要時，得於期間屆滿前依程序

報准延長之，無次數之限制

5 依警察人員使用警銬規範之規定，關於使用警銬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兒童、孕婦、年邁體弱、傷病或肢體障礙者，不得使用警銬

警察人員因故無法有效使用警銬時，得使用其他足以達成目的之物品

警察人員使用警銬，除有特殊情形需於腳踝上銬外，應以銬手為原則

有事實足認有脫逃、被劫持或對他人施強暴脅迫等情形之虞時，除銬手外，並得加銬腳踝

6 依「警察機關強化勤務業務紀律實施要點」，員警執行勤務時，除服行便衣勤務外，應服裝整潔、

儀容端莊、態度和藹；接受民眾報案或請求事項時，應迅速依法妥善處理，下列何者行為態樣未

違反該要點規定？

警員甲處理死亡（A1）交通事故，為把握時效，繪圖雖草率，但其本人看得懂即可

派出所警員乙接獲民眾報案，稱發生財損無人受傷（A3）車禍，警員乙態度懇切地請該民至交

通分隊報案，可獲得較專業處理

警員丙於勤餘時間著制服至便當店買午餐

警員丁執行超商守望勤務時與警員戊併崗聊天

7 有關「臨檢」與「搜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臨檢」乃是為達成維護治安目的之「行政行為」；「搜索」則是為達成維護治安目的之「司法

行為」

對於自願性同意搜索，即便民眾起初拒絕警察之請求，但警察不屈不撓不斷重複徵求同意，最

後民眾同意搜索仍屬之

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只能在搜索之前或當時完成，不能於事後補正

警察得到旅館櫃檯人員同意，進入被告的房間搜索，為無效之同意

8 「職務協助」為政府各機關間有效彰顯行政一體治理機能的一環。有關職務協助之敘述，下列何者

錯誤？

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

警察機關提供職務協助內容，以請求機關書面記載事項範圍為限

警察機關提供職務協助如嚴重妨害警察本身勤（業）務執行，應拒絕之

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職務協助所需費用

9 有關警察勤務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勤務制度，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不得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之

警察勤務條例依警察法第 2 條規定制定

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闡明，警察勤務條例除有組織法之性質外，實兼具行為法之功能

現行制度下，警察勤務條例得作為警察實務面執法之依據

10 駕駛人騎乘重型機車於停等紅燈時使用行動電話，但關閉鈴聲提醒，巡邏員警當場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之 1 舉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可當場舉發，駕駛人係趁停等紅燈時操作行動電話，機車處於靜止不動狀態，對交通影響有限

不可當場舉發，駕駛人所為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之 1 的態樣並不相同

可當場舉發，駕駛人應隨時注意路況，不容於駕駛行為中片刻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

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而失去注意安全駕駛之行為

雖然駕駛人之行為確為違規，然巡邏員警應逕行舉發，不可當場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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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警察甲接獲家庭暴力案件前往處理，然而相對人拒不開門及回應，惟警察甲透過勤務指揮中心向
報案人查證，報案人時常看見被害人外觀有明顯傷痕且適才確有聽見淒厲慘叫聲，另警察甲於門
口外觀察後聽見門內傳出呼救聲及物品撞擊的聲響，警察甲處置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考慮進入相對人住處於法無據，惟可向左右鄰居、上下樓住戶等蒐集相關資訊了解案情後，再
返所向所長報告
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進入私人住處須持搜索票或得他人同意方得為之，警察甲並無搜索票，
亦未取得相對人或被害人同意，故不可進入相對人住處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規定，警察甲僅可進入相對人住處向相對人進行身分查證
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6 條規定，警察甲得進入相對人住處進行即時救護

12 警察機關依事實足認集會遊行參與者之行為，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虞時，得於該活動期間
蒐集參與者現場活動資料。其法律依據為下列何者？
集會遊行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警察職權行使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13 警察機關為維護治安暨交通工作，運用監視錄影設備已相當普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對於經常發生犯罪案件之公共場所，為維護治安之必要，得協調相關機關裝設監視器。所
蒐集之資料，應一律於資料製作完成時起 1 年內銷毀，不得延長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2 規定略以：汽車駕駛人「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
行為違規」，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故可利用城市普遍架設之監視錄影
設備來取締交通違規
基於目的拘束原則，警察機關為監控治安與交通流量而於街道普遍架設之監視錄影設備，不得
用以取締交通違規
利用城市架設之監視錄影設備取締交通違規，尚無違反正當程序原則之疑慮

14 警察甲於公園內對其合理懷疑有犯罪嫌疑之民眾乙進行身分查證，惟民眾乙拒絕陳述且不出示身
分證明文件，甲顯然無法達到查證身分之目的，而民眾乙又不同意同行至勤務處所，亦無抗拒之
舉動，警察甲之處置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7 條第 2 項，使用強制力將該民眾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2 款，將該民眾移送該管簡易庭裁處 3 日以下拘留或處新
臺幣 12,000 元以下罰鍰
依行政罰法第 34 條，經勸導無效，致確實無法辨認其身分且情況急迫者，得強制其隨同到指定
處所查證身分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6 條第 2 款，將該民眾移送該管簡易庭裁處 3 日以下拘留或處新臺幣

18,000 元以下罰鍰
15 某縣市發生某大學女學生遭性侵殺害棄屍案，連帶引發民眾報案遭「吃案」疑雲。內政部警政署

為提升受理報案效率，減少民眾對警察機關受理案件後有關相關證明文件產生疑義，簡化報案流
程並改革相關表單。有關現行受理案件流程與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受理一般刑事案件，應給予報案民眾報案三聯單；受理汽機車失竊案類，應給予報案民眾車輛
協尋電腦輸入單，俗稱四聯單
受理兒少性剝削擅離安置案件時，應給予報案民眾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派出所開立之報案三聯單第一聯應交付報案人；第二聯應交由分局勤務指揮中心；第三聯應由
實際處理單位妥存備查
若 e 化平臺內各作業系統因天災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無法於線上受理報案時，應以人工製單方
式交予民眾，並將人工表單陳報所屬上級機關（構），不須於系統補登

16 關於警察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受檢人未攜帶證件或拒不配合表明身分，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得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
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檢查引擎或車身號碼或其
他足資識別之特徵
遇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舉動，警察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要求駕駛人熄火離車
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時，其時間自到達勤務處所起算，不得逾 3 小時

17 為避免員警酒後服勤，影響警察執法形象，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員警飲用酒類禁止服勤規定」？
①員警服勤前飲用酒類，於服勤時間仍有酒容或酒味者，應報請主管調整勤務項目 ②各級警察
機關及勤務機構主官、主管對於所屬有酗酒習性或曾有酒後駕車紀錄，經提列違紀傾向、關懷輔
導或教育輔導尚未撤銷列管員警，應確為勤前教育及檢查儀容，並於其每日第一班出勤前施予酒
測 ③有酗酒習性或曾有酒後駕車紀錄，經提列違紀傾向、關懷輔導或教育輔導尚未撤銷列管之
員警，執勤時宜否佩槍，由主官（管）審慎考核，並無明文禁止
② ①② ②③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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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憲法、警察法、警察法施行細則等法令規定，關於警察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憲法第 108 條規定警察制度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
保安警察與當地警察機關基於治安或業務需要，得互請協助，關於勤務分配應會商行之
警察基層人員採警員或偵查佐制，施行程序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警察勤務制度，指警察勤務之單位組合勤務方式之基本原則事項

19 依警察勤務條例之精神，警察機關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其勤務時間與基
層員警息息相關，須受到重視。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針對勤休方式及超時服勤補償規定作
出解釋，有關警察服勤時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服勤人員每週輪休 2 次，遇有臨時事故應停止之，並應在勤務機構待命
服勤。延長服勤、停止輪休或待命服勤之時間，應予補假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服勤人員每日應有連續 8 小時之睡眠時間，夜勤以不超過 4 小時為度
有關服勤時間及休假之框架制度，依機關組織管理運作之本質，行政機關就內部事務之分配、
業務處理方式及人事管理，在不違反法律規定之前提下，得以行政規則定之
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第 2 項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未就業務性質
特殊機關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
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不符合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

20 依警察人員使用防護型應勤裝備注意要點之規定，關於使用防護型應勤裝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
誤？
該要點所稱防護型應勤裝備，指以辣椒精、胡椒及芥末等非瓦斯化學成分製造之防護型噴霧器
及其他防護型應勤裝備
使用防護型噴霧器應先口頭警告相對人，仍不聽從時，即得使用。但情況急迫時，不在此限
使用防護型噴霧器後，應提供必要之救護或醫療協助，並將使用經過情形報告該管長官
警察人員依法執行職務遭受強暴、脅迫、抗拒或其他事實需要，經報告派出所所長准許後，即
得使用

21 依司法院釋字第 307 號解釋意旨，地方警察得就其業務所需經費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如確屬不
足時，得依下列何者之規定呈請補助？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 警察法
地方制度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22 依警察人員使用槍械規範規定，警察人員使用槍械後，應於用槍現場採取之即時處置，不包括下
列何者？
將經過情形報告該管長官
即時追捕其他嫌犯並通報相關單位
通報並協助保全現場及蒐集證據
現場有人員傷亡時，應迅速通報救護或送醫，並作必要之保護或戒護

23 警察以維護公共安寧秩序，防止公共性危害為主要任務，基於警察公共原則，警察權行使時應嚴
守之原則，不包括下列何者？
私人住所不可侵犯原則 不干涉民事法律關係原則
私生活不可侵犯原則 直接原因原則

24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關於警察勤務區劃分標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依自治區域，以 1 村里劃設 1 警勤區；村里過小者，得以 2 以上村里劃設 1 警勤區；村里過大
者，得將 1 村里劃設 2 以上警勤區
依自治區域，以 2 村里劃設 1 警勤區；村里過小者，得以 3 以上村里劃設 1 警勤區；村里過大
者，得將 2 村里劃設 3 以上警勤區
依人口疏密，以 1,000 人口或 500 戶以下劃設 1 警勤區
依人口疏密，以 3,000 人口或 800 戶以下劃設 1 警勤區

25 依警察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保存管理要點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員警因執行公務取得之攝錄影音資料，其攝錄器材係屬私人財產者，不受本要點之規範
該資料保存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為維護第三人法律權益而有保存之必要者外，應保存 6 個月
除因調查犯罪或違法行為有保存該資料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資料製作完成起 1 年內銷毀
因執行公務取得影音資料之調閱、複製，非經派出所所長或相當職務以上長官之核准不得複製


